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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：112學年度通識課程修課完成檢核表 
學號：            系級：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(本表僅適用於 112學年度入學之學生) 

科目名稱 課程執行內容 完成打勾 

英語能力認證 

請於大㇐結束前上傳外語檢定通過證書或成績單至指定平台；如未

能於上述規定時間通過英語能力認證，次學期起須修讀「大二英文」

(0 學分課程、非同步遠距課程，修課期間㇐學期)，未通過者，必

須重修直至通過；修課期間仍可報考英語檢定，若達到各學系標準

得依本校規定申請停修，並改以英語檢定證明申請「英語能力認

證」。 

□ 

游泳技能檢定 

(游泳技能/水中自救) 

於大學部㇐年級開學後第㇐週由體育事務處進行統㇐檢定，若未通

過檢定者，必須於大㇐下學期結束前至少修畢㇐學期游泳課，並於

學期末進行檢定；若仍未通過檢定者必須於大二下結束前再修畢㇐

學期游泳相關課程，始得以符合游泳技能檢定修課認證申請。於大

二結束時仍未通過游泳技能檢定或修課認證規範，大三體育課將優

先安排修習游泳課，以免影響畢業時程及實習相關資格。 

□ 

通識必修課程(共 12學分) 

拇山人文講座 
(2學分) 

固定於大㇐時由㇐般通識組排課，無需自行選課。 □ 

基礎英文課程 
(4學分) 

英文(㇐)：固定於大㇐時由語言中心排課，無需自行選課。 □ 

英文(二)：固定於大㇐時由語言中心排課，無需自行選課。 □ 

基礎程式設計 
(2學分) 

請務必於畢業前自行選修【基礎程式設計】。 □ 

人工智慧導論 
(2學分) 

請務必於畢業前自行選修【人工智慧導論】。 □ 

經典閱讀課程 
(2學分) 

請務必於畢業前自行選修１門經典閱讀課程。 

★經典閱讀課程不屬於六大領域通識課程 
□ 

體育課程 
(0學分) 

請務必於畢業前自行選修 6門體育課程 □ 

通識選修課程(共 16學分) 

人文領域(2學分) 自行選修至少 2學分課程 

自由選課，請務必於畢業前
自行上網選修 6 大領域各 2

學分(含)以上課程。 

□ 

外語領域(2學分) 
(包括英文、語文領

域課程) 
自行選修至少 2學分課程 □ 

社會領域(2學分) 自行選修至少 2學分課程 □ 

藝術領域(2學分) 自行選修至少 2學分課程 □ 

科學領域(2學分) 自行選修至少 2學分課程 □ 

創意領域(2學分) 
自行選修至少 2學分課程 

(需含【新生專題:設計我的北醫學習生
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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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】1學分) 

其他選修(4學分) 
(請務必於畢業前自
行選修完畢其他選修
學分。) 

1. 自行選修課程 剩餘 4學分可依個人興趣選
修領域課程(人文、社會、外
語、藝術、科學、創意)、經
典閱讀課程、「自主學習導
論」及通識工作坊。 

□ 

2. 自行選修課程 □ 

★通過上列所有通識修課規定，始符合通識學分畢業資格，為保障同學的權益請仔細檢核完成相關要求喔！ 

★體育 6學期必修課程 0學分，請詳閱【臺北醫學大學體育課程實施辦法】；游泳技能檢定列畢業門檻，請詳閱

【臺北醫學大學學生體育技能檢定細則】。 

★每學期開課科目與授課教師將視實際情形調整開設，請同學於開學前密切注意。 

  


